
專案代號：0003-10803

因遭遇意外事故致特定殘廢時，保障增加。給
付
項
目

108.03.29(108)旺總精算字第0210號函備查、108.03.29(108)旺總精算字第0211號函備查、108.03.29(108)旺總精算字第0212號函備查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失能保險金、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傷害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型、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住院療養金、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及失能保險金。

准
字
號

商
品
核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49.5%，最低49.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
付費電話:0800-024-024)或網站(網址:www.wwuni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
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如需參考其他相關商品資訊，可查閱本公司網站或洽服務人員辦理。
※本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服務人員：

24H免費申訴電話：0800-024-024
公開資訊網址：http://www.wwunion.com/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9號12樓

一、投保年齡限制：

被保險人投保年齡以70~79歲為限，續保至89歲。

二、本專案不保對象：

被保險人如因求學、工作、經商之需要，須定居或經常出入戰亂地區、未開發國家或流行病疫區者，碰觸高壓電

之水電工、建築業之泥水工、模板工、雜工、清潔工、軍人、刑警、情治調查人員及金融機構現金運送之警衛保

全人員，空中吊掛作業人員及高樓外牆施工作業人員，拒保類、4~6類及適用特別費率者，不予承保。

三、每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保金額最高以500萬元為限。且每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保之所有意外傷害（附加）保

險之累計限額為2000萬元（含特定事故或加倍後之保額），若有超過此累計限額者，本公司不予承保。 

四、相關年齡、保額、保費及職業等級規定，依本公司核保準則辦理，詳細承保內容詳見保單條款為主。

五、本公司保有承保與否之權利。

茲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之規定，旺旺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敬告要（被）保險人於投保前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若違反保險法第64條告知義務時，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保險事故發

生後亦同。           

三、要保人、被保險人對於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

（一）權利行使：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並致生損害時，應依保險法相關法令及投保商品契約條款

之規定及程序，向本公司申請辦理理賠事宜。

（二）契約變更：

1.要保人得隨時向本公司提出契約變更，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且經本

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2.保險契約條款有停效約定者，本公司於契約停效期間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三）契約解除及終止：

1.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2.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而終止之，保險契約終止時，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按短期費率計算

已經過期間之保險費後，將未滿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相關計算方式請詳閱保單條款。

四、本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本公司依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項保險費率收取保險費，在承保

危險事故發生時，依相關法令、契約條款之約定及承保之責任，對請求權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賠償之義務。

五、要保人、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要保人、被保險人除繳交保險費外

，無需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

六、本公司保險商品悉依保險相關法令辦理，並受有財產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七、因本公司保險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24-024 ，公開資訊網址：http://www.wwunion.com

（以下資料請轉交要保人/被保險人知悉）

注 意 事 項

投 保 須 知

承保項目/計劃別

銀 髮 專 案
計劃A 計劃B 計劃C 計劃E計劃D

一般意外身故、失能保險金 50萬

100萬

2,110元

3,629元

3,380元

5,768元

3,413元

5,478元

4,741元

7,661元

2,420元

4,181元

500元

500元

1,000元

----

----

100萬

50萬

200萬

500元

500元

1,000元

----

50萬

1萬 1萬

100萬

5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 ----

----

----

----

----

100萬

100萬

200萬

500元

1,000元

100萬

100萬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

傷害住院療養金(最高90日)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最高20日)

大眾運輸工具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

年繳保費
新件1-3類(70-79歲)

續保1-3類(80-89歲)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日額型(最高90日)
(含骨折未住院津貼)

樂活 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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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49.5%，最低49.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
付費電話:0800-024-024)或網站(網址:www.wwuni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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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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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免費申訴電話：0800-024-024
公開資訊網址：http://www.wwunion.com/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9號12樓

一、投保年齡限制：

被保險人投保年齡以70~79歲為限，續保至89歲。

二、本專案不保對象：

被保險人如因求學、工作、經商之需要，須定居或經常出入戰亂地區、未開發國家或流行病疫區者，碰觸高壓電

之水電工、建築業之泥水工、模板工、雜工、清潔工、軍人、刑警、情治調查人員及金融機構現金運送之警衛保

全人員，空中吊掛作業人員及高樓外牆施工作業人員，拒保類、4~6類及適用特別費率者，不予承保。

三、每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保金額最高以500萬元為限。且每一被保險人於本公司投保之所有意外傷害（附加）保

險之累計限額為2000萬元（含特定事故或加倍後之保額），若有超過此累計限額者，本公司不予承保。 

四、相關年齡、保額、保費及職業等級規定，依本公司核保準則辦理，詳細承保內容詳見保單條款為主。

五、本公司保有承保與否之權利。

茲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之規定，旺旺

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敬告要（被）保險人於投保前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若違反保險法第64條告知義務時，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保險事故發

生後亦同。           

三、要保人、被保險人對於保險契約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及終止之方式：

（一）權利行使：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並致生損害時，應依保險法相關法令及投保商品契約條款

之規定及程序，向本公司申請辦理理賠事宜。

（二）契約變更：

1.要保人得隨時向本公司提出契約變更，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且經本

公司簽批者不生效力。

2.保險契約條款有停效約定者，本公司於契約停效期間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三）契約解除及終止：

1.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2.保險契約得經要保人通知而終止之，保險契約終止時，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按短期費率計算

已經過期間之保險費後，將未滿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相關計算方式請詳閱保單條款。

四、本公司對於保險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任：本公司依據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項保險費率收取保險費，在承保

危險事故發生時，依相關法令、契約條款之約定及承保之責任，對請求權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負賠償之義務。

五、要保人、被保險人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取方式)：要保人、被保險人除繳交保險費外

，無需繳交其他費用及違約金。

六、本公司保險商品悉依保險相關法令辦理，並受有財產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七、因本公司保險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管道：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24-024 ，公開資訊網址：http://www.wwunion.com

（以下資料請轉交要保人/被保險人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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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項目/計劃別

銀 髮 專 案
計劃A 計劃B 計劃C 計劃E計劃D

一般意外身故、失能保險金 50萬

100萬

2,110元

3,629元

3,380元

5,768元

3,413元

5,478元

4,741元

7,661元

2,420元

4,181元

500元

500元

1,000元

----

----

100萬

50萬

200萬

500元

500元

1,000元

----

50萬

1萬 1萬

100萬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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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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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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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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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

傷害住院療養金(最高90日)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最高20日)

大眾運輸工具意外傷害事故保險金

年繳保費
新件1-3類(70-79歲)

續保1-3類(80-89歲)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日額型(最高90日)
(含骨折未住院)

樂活 旺旺




